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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品促字〔2016〕10 号

关于申报 2016 年第一批内蒙古品牌

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要求

和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

意见》（国质检标联〔2016〕109 号）,加快推进内蒙古品牌促进

会团体标准在发挥市场标准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深入实施“以

品牌引领消费升级，以标准推动供给改革”战略，促进内蒙古品

牌促进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内蒙古品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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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6 年第一批内蒙古

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一）立足行业，服务发展

紧密结合各行业发展实际，以促进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现

代服务业行业规范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

一步增强标准的导向性、实效性与科学性，为行业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服务保障。

（二）突出重点，满足急需

统筹安排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各类标准布

局与优先次序，推动标准体系由以产品标准为主向以管理标准、

服务标准、技术标准为主转型，加大急需行业的团体标准制定力

度。

（三）科学立项，确保质量

认真筛选标准项目，避免同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重复、雷同或矛盾，提高标准立项的科学性。

二、工作要求

（一）申报材料（含纸制文件和电子版）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报送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说明和《内蒙

古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申报说明要详细介

绍行业概况、标准项目内容、相关领域现有国家和行业标准现状

和数量、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对促进行业发展的预期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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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时间

相关申报材料请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报送内蒙古品牌促

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三、联系方式

单 位：内蒙古品牌促进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010020)

地 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团结巷军转培训中心南楼 305

电 话：0471-6924667 传 真：0471-6924667

网 站：http://www.nmbrand.org.cn

电 邮：ibpa@sina.cn

Q Q:50440340

联系人：黄艳民

附件：1.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2.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2016 年 9 月 17 日

抄送：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秘书处 2016 年 9 月 17 日印发

mailto:ibpa@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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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项目名称（中文）

项目名称（英文）

制定或修订 □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计划起始时间 完成年限

涉及领域 □工业 □农业 □服务业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采用国际

标准情况

采用程度 □等同 □修改

采用何种标准 □ISO □IEC □ITU □其他

采用国际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名称

主要起草单位

参与起草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联系地址

及邮箱

必要性分析（800 字以上）

可行性分析（800 字以上）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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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续）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国内生产技术状况、国际或国外有哪些同类标准？自治区内有哪

些主要生产厂家？）

基本思路、工作计划、保障措施：

经费来源： ( )自筹 ( )补贴

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协调的情况及意见：

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

必要的试验验证数据及统计分析：

是否涉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

标准起草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NMB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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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指 南

1．必要性：阐明立项的必要性，不少于 800 字。说明标准是否在全区范围内具

有普遍性，涉及全区性的关键共性技术，标准的实施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标准涉

及的内容是否属于自治区经济或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否列入相关行业重点工作任

务；是否列自治区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是否能够通过制定该标准解决自治区发展

或管理中的难点问题等。是否属于有科研成果支撑的项目、与在研科研项目同步研制

的项目、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需要修订的地方标准等。

2．可行性：阐明标准是否已经具备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实施该标准的经济基础、

社会基础以及技术基础，不少于 800 字。

3．适用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阐明标准的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给出标准的框

架结构。应注意标准规定的内容必须是技术要求，即便是管理类的地方标准也应当是

实现管理中的技术要求。

4．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重点阐明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内容异同，即所制定的

标准应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未被纳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如果已有相应的标准或计划而又确需申请地方标准立项的，应阐明与相应标准或计划

的本质性区别，详细说明确需立项的理由。

5．工作计划：列出包括起草、征求意见、送审、报批等环节在内的工作进度计划。

6．保障措施：阐明主要起草单位为标准编制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能

够提供或已获得标准调查研究、试验验证、起草、征求意见、审查、宣贯培训、实施

评估等所需的全部经费。

7．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协调的情况及意见：标准涉及多个相关部门、相关行

业的，应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在此阐明具体协调情况，并将征求意

见的复函或协调会会议纪要作为项目申报书的附件。

8．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阐明已进行过的与本标准相关的科研课题或

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将科研报告或调研报告作为项目申报书的附件。

9．必要的试验验证数据及统计分析：给出已进行过的与本标准相关的试验验证

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并将试验报告和统计分析报告作为项目申报书的附件。

10．标准是否涉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不涉及的填写“否”。涉及的，

填写专利、商标名称、持有人名称、证书编号。



附件 2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

填报单位： （印章） 填报时间：

填 报 人： 联系电话：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起草单位 主要参加单位
拟采用国标、

国内标准编号

制定或修订

（修订标准号）

报批稿完成时间

（年、月）


